
服
務
三
軍—

飛
航
管
制
（
四
）

服
務
三
軍—

飛
航
管
制
（
四
）

在
筆
者
職
涯
中
，
有
幸
遇
見
過
兩
位

行
政
院
長
，
即
為
陸
軍
一
級
上
將
郝
柏
村

將
軍
及
空
軍
一
級
上
將
唐
飛
將
軍
（
皆
為

四
顆
星
）
。
更
有
許
多
空
軍
長
官
，
皆
因

飛
航
管
制
業
務
而
有
密
切
交
流
，
無
論
指

導
、
合
作
均
獲
益
良
多
，
也
為
筆
者
在
退

休
中
依
然
回
憶
與
感
念
。

郝柏村（左）與唐飛（右）一級上將，曾任

參謀總長、國防部長及行政院長等要職。

郝柏村（時任總長）對軍民航管制關係

極為關心，圖為當時視察的區管中心。

郝
總
長
視
察

民
國
七
十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郝
柏
村
將

軍
接
任
參
謀
總
長
，
隨
至
空
軍
作
戰
司
令

部
視
察
，
當
時
佳
山
基
地
尚
在
規
劃
階
段

，
他
在
簡
報
後
詢
問
：
「
國
軍
聯
合
作
戰

管
制
中
心
有
無
備
份
單
位
？
」
簡
報
官
即

席
回
答
：
「
民
航
局
的
臺
北
區
域
管
制
中

心
。
」
總
長
當
下
指
示
：
「
不
要
驚
動
民

航
局
，
我
們
去
看
看
！
」
。

於
是
，
僅
由
空
軍
總
部
與
民
航
局
任

務
編
組
的
「
飛
航
管
制
聯
合
協
調
中
心
」

，
在
軍
民
首
席
協
調
官
員
陪
同
下
，
直
驅

時
在
松
山
機
場
跑
道
北
端
的
「
臺
北
區
域

管
制
中
心
」
視
察
，
隨
行
者
副
總
長
郭
汝

霖
上
將
及
三
軍
中
、
少
將
十
餘
位
。
筆
者

時
為
中
心
主
任
，
在
側
隨
伴
簡
報
、
引
導

視
察
，
並
報
告
國
防
與
交
通
兩
部
有
明
文

規
定
：
「
作
戰
時
期
，
臺
北
區
域
管
制
中

心
指
揮
權
由
國
防
部
接
管
，
管
制
人
員
不

變
維
持
原
有
作
業
。
」
郝
總
長
對
軍
民
航

管
制
關
係
極
為
關
心
，
垂
詢
甚
詳
，
原
為

雷
達
顕
示
而
微
暗
的
中
心
管
制
室
，
一
時

星
光
閃
閃
，
此
景
應
為
空
前
、
可
能
絕
後

‧

江
天
錚‧

投
效
空
軍　

體
格
不
符

？
因
為
目
前
國
軍
組
織
調
整
，
參
謀
總
長

承
平
時
期
改
為
二
級
上
將
，
除
非
戰
時
有

重
大
功
績
，
目
前
暫
且
無
人
能
升
任
四
星

一
級
上
將
。

唐
總
司
令
體
恤
民
情
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正
逢
國
內
經
濟
起
飛

、
百
業
興
盛
，
在
臺
灣
高
鐵
未
完
成
前
，

國
內
線
六
家
航
空
公
司
在
臺
北—

高
雄
間

班
機
極
為
密
集
，
平
均
約
十
分
鐘
就
有
一

架
次
飛
機
，
單
跑
道
的
臺
北
松
山
機
場
，

居
然
一
小
時
有
五
十
七
架
次
起
降
之
紀
錄

。
松
山
機
場
至
新
竹
空
軍
機
場
，
約
僅
十

分
鐘
的
直
線
飛
航
距
離
竟
也
有
班
機
！
以

至
於
本
島
西
部
Ｗ
４
航
路
雖
有
雷
達
協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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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飛院長（時任空軍作戰司令）深謀遠慮

，下令演訓提前整備，避開飛航尖峰時段

，兼顧演訓安全與交通、經濟發展。

劉德敏老師（上圖為擔任空軍政戰

主任時期）在任職民航局長期間，

曾委託筆者協助審查研究案。

管
制
，
但
仍
因
隔
離
、
升
降
穿
越
的
管
制

而
感
困
難
。

唐
飛
將
軍
升
任
空
軍
作
戰
司
令
部
司

令
，
立
即
下
令
前
項
演
習
，
需
於
當
日○

八○
○

時
前
完
成
（
筆
者
至
今
仍
不
知
此

決
策
的
背
景
？
）
。
唐
飛
將
軍
此
項
命
令

解
決
民
航
客
運
的
困
難
，
並
消
除
空
中
軍

民
航
空
器
之
間
潛
在
的
危
險
。
然
而
作
戰

部
隊
官
士
兵
，
必
須
提
前
於
深
夜
起
床
準

備
工
作
，
將
軍
的
思
考
兼
顧
國
軍
的
演
訓

及
交
通
、
經
濟
發
展
。

在
接
任
中
華
航
空
公
司
董
事
長
後
，
曾
交

付
筆
者
一
份
某
國
立
大
學
教
授
的
研
究
案

代
為
審
查
，
其
題
目
約
為
：
「
保
持
空
中

航
路
最
低
標
準
隔
離
，
以
解
決
擁
擠
的
空

域
」
，
內
容
竟
為
在
同
一
空
層
（
高
度
）

，
每
架
飛
機
均
保
持
五
浬
的
「
標
準
隔
離

」—

則
同
方
向
、
同
速
度
、
同
航
路
、
同

高
度
，
例
如
松
山
至
高
雄
機
場
約
一
百
八

十
七
浬
，
即
可
納
入
三
十
八
架
民
航
局
同

時
飛
航
。
筆
者
審
覆
意
見
為
：
「
上
述
相

同
數
據
，
在
不
同
天
氣
狀
況
、
不
同
飛
航

儀
表
、
略
為
偏
差
的
飛
航
航
向
、
且
有
爬

升
、
下
降
及
相
互
穿
越
等
等
因
素
…
…
絕

不
可
能
如
貨
物
架
上
，
排
列
整
齊
飛
機
模

型
般
，
保
持
固
定
而
『
安
全
』
的
距
離
。

」
以
致
該
案
未
通
過
補
助
，
筆
者
實
以
長

年
航
管
專
業
經
驗
，
委
婉
建
議
否
決
紙
上

談
兵
之
意
見
矣
！
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九
月
，
唐
飛
將
軍
接

任
空
軍
總
司
令
，
特
召
見
「
飛
航
管
制
聯

合
協
調
中
心
」
軍
協
組
兼
首
席
王
寶
華
上

校
及
民
協
組
兼
首
席
的
筆
者
，
除
聆
聽
簡

報
外
、
勉
勵
軍
民
均
應
密
切
合
作
（
捐
棄

己
見
）
，
相
互
為
對
方
著
想
，
方
可
確
保

飛
航
安
全
，
並
贈
送
筆
者
標
誌
「
壯
志
凌

霄
、
捍
衛
領
空
」
幻
象2000-5

模
型
機
乙

座
，
以
茲
紀
念
。
將
軍
允
文
允
武
，
軍
中

歷
練
、
資
歷
完
整
，
為
第
一
位
空
軍
出
身

的
國
防
部
長
及
行
政
院
長
。

毛
局
長
高
瞻
遠
矚

毛
瀛
初
將
軍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自
聯

合
勤
務
總
司
令
部
中
將
副
總
司
令
，
轉
任

民
航
局
長
，
以
他
的
才
幹
與
人
脈
，
在
美

援
中
斷
後
，
仍
爭
取
大
量
國
家
預
算
，
購

置
現
代
化
的
飛
航
管
制
、
通
信
系
統
。
並

選
派
多
批
航
管
、
機
電
人
員
赴
美
受
訓
，

再
聘
請
「
美
國
聯
邦
航
空
總
署
（F

ederal 

A
viation A

dm
inistration

，
簡
稱F

A
A

）

」
的
專
業
顧
問
來
臺
。

再
引
用F

A
A

之
「A

ir T
raffic C

on-

tro
l

（
為
美
國
聯
邦
航
空
法
下
，
飛
航
管

制
規
則
之
子
法
）
」
，
由
民
航
局
及
三
軍

飛
航
單
位
派
員
組
成
的
「
飛
航
管
理
程
序

修
編
小
組
」
，
編
訂
為
中
、
英
文
版
本
之

「
飛
航
管
理
程
序
（A

ir T
raffic M

anage 

紙
上
談
兵
，
婉
復
說
明

曾
任
民
航
局
局
長
的
劉
德
敏
將
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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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山機場航站上方，早已建設待命使用的停機

坪塔臺，足見毛局長高瞻遠矚。

m
ent P

rocedures

，
簡
稱A

T
M

P

）
」
延
用

至
今
，
並
定
期
集
會
修
訂
之
（
民
航
局
網

頁
刊
有
完
整
的
圖
文
、
最
新
版
本
）
。
至

此
，
老
美
駕
駛
員
入
境
感
覺
十
分
爽
快
；

彷
彿
來
到
了
美
國
第
五
十
一
州
？

多
年
前
參
觀
有
八
條
跑
道
的
美
國
芝

加
哥O

'H
are

機
場
，
各
大
航
空
公
司
均
有

各
自
專
屬
的
候
機
大
樓
及
停
機
坪
，
大
樓

上
即
有
自
己
的
塔
臺
（R

am
p T

ow
er

）
，

由
該
公
司
的
遣
派
員
坐
鎮
，
以
調
度
自
家

的
客
（
貨
）
機
，
並
協
調
或
轉
達
機
場
塔

臺
的
滑
行
及
航
管
許
可
，
但
絕
不
干
預
機

場
塔
臺
的
管
制
。
臺
北
松
山
航
空
站
屋
頂

上
，
即
有
座
兩
層
高
的
塔
臺
，
為
五
十
多

年
前
民
航
局
毛
瀛
初
局
長
在
任
所
建
，
雖

迄
今
暫
未
使
用
，
但
凡
架
設
線
路
即
可
符

合
民
用
實
需
，
可
見
毛
局
長
的
前
瞻
思
維

與
宏
大
世
界
觀
。

聯
隊
長
虛
心
求
教
，
令
人
敬
佩

臺
北
終
端
管
制
空
域
內
，
除
了
原
先

臺
北
（
松
山
）
惟
一
軍
民
合
用
的
國
際
機

場
外
，
尚
有
桃
園
、
新
竹
、
宜
蘭
、
龍
岡

、
龍
潭
以
及
懷
生
（
八
塊
）
等
軍
用
機
場

。
桃
園
國
際
機
場
與
東
鄰
僅
距
離
約
一
點

五
公
里
之
桃
園
空
軍
機
場
，
同
為○

五
／

廿
三
平
行
跑
道
，
為
妥
善
協
調
軍
、
民
用

飛
機
起
降
管
制
，
民
航
局
邀
集
軍
方
相
關

單
位
，
每
週
定
期
舉
行
協
調
會
。
時
為
新

竹
空
軍
第
二
聯
隊
督
察
室
主
任
的
祖
凌
雲

上
校
，
代
表
新
竹
空
軍
基
地
出
席
，
以
他

切
身
的
飛
行
經
驗
，
提
供
程
序
規
劃
的
重

要
資
訊
，
特
別
是
他
以
整
體
為
重
、
捐
棄

己
見
之
超
然
立
場
，
深
得
同
仁
敬
佩
。
他

後
來
升
任
戰
管
聯
隊
少
將
聯
隊
長
，
尚
經

常
賜
電
筆
者
，
共
同
討
論
航
管
及
戰
管
之

問
題
，
極
為
親
切
和
藹
。

承
我
國
航
空
傳
記
專
家
王
立
楨
博
士

之
同
意
，
本
文
以
下
轉
錄
對
祖
凌
雲
將
軍

的
介
紹
：

「
將
軍
筆
名
白
雲
家
，
生
於
民
國
十

五
年
，
四
川
省
長
壽
縣
人
。
民
國
三
十
九

年
畢
業
於
空
軍
官
校
二
十
七
期
驅
逐
科
，
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畢
業
於
空
軍
參
謀
大
學
，
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畢
業
於
三
軍
大
學
戰
爭
學

院
，
歷
任
飛
行
員
、
分
隊
長
、
中
隊
長
、

大
隊
長
、
聯
隊
長
等
職
。
曾
飛P

T
-
1
7

、

P
T
-
1
9

、A
T
-
6

、P
-
4
7

、P
-
5
1

、T
-
3
3

、

F
-
8
6
F

、F
-
1
0
0
A

、F
-
1
0
4
A

、F
-
1
0
4
G

型

等
機
種
，
飛
行
時
數
五
千
小
時
。
民
國
七

十
二
年
退
役
，
現
僑
居
加
拿
大
溫
哥
華
。

祖
將
軍
在
第
三
大
隊
服
務
期
間
，
由

於
飛
行
技
術
優
異
，
是
該
大
隊
首
批
獲
選

接
受F

-
8
6
F

軍
刀
機
訓
練
的
飛
行
員
之
一

。
其
後
於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，
空
軍
接
受
美

援
，
成
立
盟
邦
第
一
個F-104A

星
式
戰
鬥

機
隊
中
隊
，
自
全
軍
各
戰
鬥
機
部
隊
中
，

擇
優
挑
選
二
十
二
名
飛
行
員
擔
負
此
一
重

任
，
祖
將
軍
亦
是
其
一
，
足
見
其
飛
行
技

術
之
備
受
肯
定
。
…
…
飛
行
是
一
門
科
學

，
更
是
一
項
藝
術
，
祖
將
軍
除
了
在
飛
行

技
術
上
嚴
格
自
我
要
求
外
，
更
是
用
心
探

索
深
一
層
的
飛
行
原
理
，
以
其
精
益
求
精

，
此
種
精
神
著
實
令
人
感
動
。
」

飛
航
管
制
，
安
全
第
一

學
校
畢
業
正
逢
民
航
局
招
考
飛
航
管

制
員
，
筆
者
有
幸
錄
取
，
而
終
其
一
生
，

歷
經
四
十
載
又
十
五
日
的
人
生
惟
一
職
涯

，
期
間
承
軍
（
民
）
長
官
、
同
僚
的
教
誨

、
指
導
而
順
利
退
休
，
而
今
回
憶
過
往
，

唯
有
感
激
！
感
恩
！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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